附件4

报价表

致：桂林市中医医院

根据贵方                 项目市场调研公告，签字代表         （姓名）经正式授权并代表供应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供应商单位名称），做出如下报价：

业务用车租赁（单位：元）

根据实际可提供车型进行调整（报价所列为基础车型）出发点为桂林市中医医院，目的地以各个县城汽车站额外延伸25公里内为路程标准（往返50公里），如有超出公里，25座及以下每公里收费    元，25座以上每公里收费    元，豪华车型每辆基础车型加价   元。
	               车型

租车时长 
	5座
	7座
	15座
	19-25座
	33-37座
	41-49座
	50-55座

	市区、灵川半日

（5 小时内)
	
	
	
	
	
	
	

	市区、灵川一日

（12 小时内)
	
	
	
	
	
	
	

	阳朔、兴安、永福一 日（12小时内）
	
	
	
	
	
	
	

	资源、 龙胜、平乐、荔浦一日（12 小时内)
	
	
	
	
	
	
	

	恭城、灌阳、全州一日（12 小时内)
	
	
	
	
	
	
	


院区间摆渡车租赁：      元/辆/天，不计里程，超时1小时内不另计费。

注：报价表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每页加盖供应商公章。
供应商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相应的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报价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